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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106001904  
主旨：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合作社、熱食部、智慧支付商店及智慧販賣機販售商品，應依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販售食品作業程序》辦理，請查  
照。   

★意見欄

1.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會 110/03/24 16:27:06  
擬:     
一、將本文寄給自動販賣機廠商，提醒其注意針對食品品質、產地來源、有效期限、營  
養成分等。     
二、本文上網公告。     
三、文存查。   

2.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處主任 邱顯坤 送陳/會 110/03/25 12:07:51  
擬:     
一、將本文寄給自動販賣機廠商，提醒其注意針對食品品質、產地來源、有效期限、營  
養成分等。     
二、本文上網公告。     
三、文存查。   

3.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蘇慧君 決行 110/03/25 17:34:17  
可   

4.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10/03/26 07:50:01  
    


